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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
公用房屋核算与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适应学院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需要，合理配置学院公用

房屋资源，提高使用效率，保障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事业

的持续健康发展，依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用房屋核算与使

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校国资发〔2019〕91 号），结合学院

实际制定本办法（不含测试中心部分）。

第一章 房屋分类

第一条 教学用房指承担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各类教学任

务的教学实验用房、实习实训用房、研究生实验补助用房和公

共教室等。

第二条 科研用房指科研机构、科研团队或科教人员进行

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房屋。

第三条 办公用房包含行政、教师、实验员办公室、学生

自习室及师生活动用房、会议室、教学档案室等辅助用房。

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公用房屋是指由学校分配给学院使用

的各类公用房屋。房屋面积均指套内建筑面积，单位为㎡，不

含楼道、大厅、卫生间等。

第二章 房屋管理

第五条 实行定额配置、有偿使用、动态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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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院公用房屋优先满足教学、科研需求，严格控

制办公、教学辅助等公共服务类用房。

第七条 教师退休、调离时，其原办公用房由学院收回统

一调配使用；其科研实验室用房原则上学院收回统一调配使

用，如果原团队其他成员符合定额要求，提出申请并经学院研

究同意，可继续留用。

第八条 科研用房实行动态管理，各团队或个人每年 12

月底前可以申请退减(以整间或半间为单位）所用的科研房屋

并办理相关手续，退减房屋面积下一年度不再收费,由学院收

回统一调配使用。

第九条 对于学院做出的公用房屋调配决定，相关人员必

须在 1 个月内完成交接手续，不得无故拖延，未按规定如期办

理的将按基本标准的 2 倍进行收费。

第十条 学院公用房屋属于国有资产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

得擅自将科研用房进行投资、入股、抵押或出租出借，也不得

私自对外开展有偿服务，如有违背将按学校有关规定追究责

任。

第三章 房屋核定原则

第十一条 教学用房核定原则按照学科专业特点和课程类

型，组建教学实验室、实习实训车间，由学院统一实施管理，

据实核定。



- 3 -

第十二条 科研用房核定原则根据学院学科发展，结合学

院实际具体标准为（1 个标准实验室为 60 ㎡）：

各职级人员职级系数为：

一级教授：5.0；

二级教授：2.5；

三级教授：1.5；

四级教授：1.0；

副教授：0.4。

副教授实验室一般不独立设置，根据学院科研房屋实情，

按用人计划进入团队，其科研用房应与所在学科点或学科方向

的教授实验室整合使用。“千人计划”教授、青年“千人”、

学校“特聘教授”等通过各类“人才计划”引进人员科研用房

按聘任合同约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办公用房核定原则

1.行政办公用房

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行政人员办公用房标准配置办公用房。

具体标准为:正处级：18 ㎡/人、副处级：12 ㎡/人、科级

及以下：9 ㎡/人以内。

2.教师、实验员办公用房

教授及相当职级人员：18 ㎡/人（一人一间）；副教授及

以下职级人员：根据学院办公面积总体情况统筹分配；学校

“人才引进计划”引进人员按聘任合同约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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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生自习室

由学院按照现状，据实统一管理。

公用房屋用途以学院分配为原则，教师自行改变房屋使用

用途的，学院不予认可。

第十四条 收费原则

1.教学用房按基础标准收费，定额核定内面积由学院全额

补贴。

2.教师科研用房实行梯级收费。定额核定内面积按基础标

准收费，超过核定面积实行分段梯级收费。

3.学院办公及辅助用房均实行有偿使用。定额核定内面积

由学院全额补贴，超过核定面积的由学院统一调配使用。

4.学生自习室由学院全额补贴。

第十五条 收费标准

1.教学用房、办公用房：定额核定内面积基础收费标准为

120 元/㎡/年。

2.科研用房

（1）教师科研用房定额核定内面积基础收费标准为 120

元/㎡/年。

（2）教师科研用房超定额核定面积实行分段梯级收费，

超定额核定面积在 10%-30%部分（含 10%），按 240 元/㎡/年

标准收取，超定额核定面积 30%-50%部分（含 30%），按 360

元/㎡/年标准收取，超定额核定面积 50%（含 50%）以上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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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按 480 元/㎡/年标准收取。

3.特殊用房

特殊用房指服务于教学、科研等的特殊类型实验用房。特

殊用房由国有资产管理处、科研院、教务处和学院共同认定，

收费标准为 60 元/㎡/年。

第十六条 收费方式

以各科研机构、科研团队或个人为单位，进行收费。学校

按照上一年度到位经费返还的科研项目间接费可以抵扣团队或

个人公用房收费。间接费返还以计财处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七条 学院所收取的公用房使用费，用于向学校上缴

公用房使用费、公用房维修以及公共设施建设等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其他特殊用房收费标准，由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实行，与学校相关文件不

一致时，根据学校文件执行。


